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「禮儀暨孝親楷模」選拔及表揚實施要點

一、實施依據：

(一)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工作計畫辦理

(二)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推動工作小組實施計畫 
(三)臺北市中小學推動品格教育實施計畫
二、實施目的：

(一)充實學生各項禮儀與孝親知能，誠於中、形於外，在生活中處處展現彬彬有禮的語言與舉止，並能表達對父母尊長的敬愛與感激。

(二)培養學生建立孝親、敬長的觀念與謙和有禮的態度，發揚固有倫理道德，增進正向和諧的人際關係，營造祥和的校園文化。

(三)型塑禮儀與孝親典範，鼓勵全體學生見賢思齊，共同營造長幼有序，謙讓有禮的社會。

三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、國立小學、特殊學校小學部學生。

四、選拔日期：即日起至100年4月8日

五、表揚日期：公開表揚—100年5月6日

              各校表揚—100年5月份

六、實施辦法：

(一)推動

1.組織：各校配合課程發展委員會或訓輔推展活動，組成禮儀暨孝親教育推動小組，配合校內各項教育活動與生活指導，加強學生禮儀與孝親知能之培養，陶冶學生典雅之生活習慣與態度。

2.方式

（1）榮譽制度：各校請配合原有之榮譽制度，提供禮儀與孝親表現優良學生即時回饋鼓勵之機會，以激發學生隨時隨地表現適切的生活禮儀與孝行美德。

（2）主題教學：結合各校課程建構，配合各項慶典活動、校內外參訪或適合時機，規劃主題式教學活動，以增進學生禮儀與孝親知能，陶冶學生謙沖為懷之觀念，並培養泱泱大度之行為舉止。

（3）生活教育：利用導師時間、各項集合活動、生活禮儀競賽展演或學生自治活動等時機，融入禮儀與孝親教育內涵，充實學生禮儀與孝親教育知能，陶融學生為他人設想、有禮有節、孝親敬長、謙敬祥和之習慣與態度。

（4）身教境教：透過全校教育人員以身作則，並規劃各種禮儀與孝親教育情境，以營造人人為典範，時時皆楷模、處處溫馨典雅，孝親敬長、好禮有節之校園文化。

(二)選拔

1.選拔內涵：

（1）禮儀楷模：個人禮儀是個人的生活行為規範與待人處世的準則，是個人儀表、儀容、言談、舉止、待人、接物等方面的個體規定，是個人道德品質、文化素養、教養良知等精神內涵的外在表現，其核心是尊重他人，與人友善，遵守國民生活須知與國民禮儀規範。

a.日常生活禮儀：適時表達「請、謝謝、對不起」、與別人談話親切有禮、注意電話禮貌、衣著適當整潔、看到婦孺老幼能讓座。

b.家庭生活禮儀：早晚向家人長輩問安、用餐請長輩先坐、出門回家面告父母、招待客人謙和有禮、與兄弟姊妹相親相愛、分擔家事。

c.學校生活禮儀：微笑向師長同學問好、聽從師長的指導、不喧鬧影響他人、與同學和樂相處、愛惜公用物品、遵守場所規範、走路輕聲慢步、遵守上課及活動規則、遵守會議程序及規範、準時出席。

（2）孝親楷模：孝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，是子女承順父母及尊親屬之意，盡力侍奉，使其悅樂。培養學生的孝悌品德，從要求學生對父母說話要笑臉相迎，言語謙敬開始；逐步要求學生能為父母做一點家務事，能以適當的方式表示問候；再要求學生學會體諒父母的辛苦，尊重父母的選擇，感激父母的養育；再發展到知道能用努力學習、爭取早日成才的實際行為來報答父母。「百善孝為先」，孝是人特有的美好情感，是對生命的誠摯感謝，無怨無悔的回饋報恩。

a.個人方面：愛護自己的身體，明德修身，刻苦奮鬥，自己該做的事自動做好，不讓父母擔心，也不惹父母生氣。必須要聽話、乖巧，品行好、有禮貌。要常體貼父母，關心父母的健康和了解父母的心聲。

b.家庭生活：應該多幫忙做家事，減輕父母的負擔。有什麼事情，要告知父母，讓他們安心。能孝順父母的人，必能友愛照顧兄弟姐妹，幫助其克服困難，有好東西要和弟妹分享。

c.學校生活：孝順父母必須要為父母爭光，天下的父母無不以兒女為榮。要尊敬師長，友愛同學，刻苦勤學不懈，與同學相處和睦，使功課進步，成績優秀，品行良好，時常讓父母開心。所言所行不讓父母失望，不使家庭、父母蒙羞。對待人有禮貌，心中有道德，讓人感到歡喜你、肯定你，父母因為你的善行懿德，受到別人的歡迎祝福。
2.選拔規準

（1）行為舉止：

a.語言表達：能注意不同時機，運用適切有禮的用語，精確的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看法。

b.行為表現：能依不同情境和對象，表現合宜守規、彬彬有禮的行為，增進人際間的和諧。

c.儀容態度：能了解自己的角色與身份，視不同的場合與情境，修整最適切的儀容，表現誠摯敬謹的態度。

（2）團體互動

a.遵守紀律：能聽從師長的指導，遵守各種團體的規範，並表現合宜的行為舉止。

b.尊重別人：在日常生活中能處處為人設想，表現尊重他人的態度和行為，並在團體人際互動中，尊重不同意見的表達。

c.熱誠助人：能時時關懷別人，適時的表現熱誠助人的態度與行為，共同增進團體生活的和諧與圓滿。

（3）尊師敬長

a.語言表達：能以誠摯有禮的語言和老師及長輩對談，並適時問早道好。

b.行為表現：能在與老師及尊長的互動中，以敬謹的態度，展現禮讓關懷的行為，並誠心接受師長與尊長的指導。

c.情意態度：在日常生活的應對、進退中表達對父母與師長的感謝與敬意。

3.選拔方式：

（1）各校依據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加強學生禮儀方案」及本要點，並整合學校生活教育方案，訂定各校「年度禮儀楷模選拔實施計畫」、「年度孝親楷模選拔實施計畫」。

（2）各校辦理「禮儀楷模」選拔活動，遴選名額每班一名，由學校轉頒局長獎狀表揚。

（3）各校辦理「孝親楷模」選拔活動，各年級得共推孝親楷模，惟遴選名額不超過該年級之班級數，由學校轉頒局長獎狀表揚。

（4）各校就今年度「禮儀楷模」與「孝親楷模」中，推選出全校「禮儀暨孝親楷模代表」各一名，接受本局公開表揚。

(三)表揚

1.學校表揚：各校應公開表揚班級「禮儀楷模」、「孝親楷模」。

2.局長表揚：各校「禮儀暨孝親楷模」受獎代表擇期接受局長頒獎表揚，以資鼓勵，並公佈優良事蹟。

七、經費來源：由學校及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

(一)各校表揚之經費，由各校相關經費下支應。

(二)各校所需之「禮儀楷模」、「孝親楷模」獎狀，由教育局統籌製作，並依各校所需數量分發，各校擇期轉頒獲獎學生。

八、本要點陳  局長核可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
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「禮儀暨孝親楷模代表」頒獎典禮實施計畫
壹、依據：

一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工作計畫辦理

二、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學生事務推動工作小組實施計畫

三、臺北市中小學推動品格教育實施計畫

貳、目的：

一、透過頒獎典禮活動，表揚兒童禮儀與孝親典範，鼓勵全體學生見賢思齊，共同營造長幼有序，謙讓有禮的社會。

二、建立e世代學生正確的價值觀，開創積極進取的人生。
三、鼓勵學生培養良好的禮儀與孝親知能和習慣，陶塑謙恭有禮的態度。

四、發揚我國固有倫理道德，營造「有禮生活、優質校園」之學習環境。

参、辦理單位：

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二、承辦學校：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

三、協辦學校：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、國立小學、特殊學校小學部
肆、活動時間： 100年5月6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時起
伍、活動地點：臺北市文山區溪口國民小學敬業樓四樓活動中心
陸、頒獎對象：臺北市各國民小學「禮儀楷模」、「孝親楷模」代表各一名。

柒、活動內容：分兩階段進行

一、禮儀楷模頒獎

二、孝親楷模頒獎
捌、活動程序：

一、禮儀楷模頒獎典禮程序：

	時     間
	項   目
	說        明

	08：00－08：50
	報    到
	禮儀楷模代表依各區別報到

	08：50－09：00
	程序說明
	頒獎程序說明及代表預演

	09：00－09：10
	表    演
	溪口國小武術社

	09：10－09：20
	開幕致詞
	恭請  局長致詞

	09：20－10：00
	頒    獎
	禮儀楷模頒獎及照相


二、孝親楷模頒獎典禮程序：

	時     間
	項   目
	說        明

	09：20－09：50
	報    到
	孝親楷模代表依各區別報到

	10：00－10：20
	入    場
	孝親楷模代表進入頒獎會場

	10：20－10：30
	程序說明
	頒獎程序說明及代表預演

	10：30－10：40
	致    詞
	恭請  局長致詞

	10：40－11：20
	頒    獎
	孝親楷模頒獎及照相

	11：20－11：30
	表    演
	溪口國小民族舞蹈團


玖、經費：由100年度編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

拾、獎勵：承辦工作得力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

拾壹、本計畫陳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臺北市100年度       區       國民小學「禮儀楷模」學生名冊
	年級

	學生姓名

	年級

	學生姓名

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禮   儀   楷   模

	共           人


	禮儀楷模受獎代表學生姓名
	
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訓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
附件二
臺北市100年度       區       國民小學「孝親楷模」學生名冊
	年級

	學生姓名

	年級

	學生姓名

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			
	孝   親   楷   模

	共           人


	孝親楷模受獎代表學生姓名
	
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訓導主任：             校長：

附件三
臺北市100年度國民小學「禮儀暨孝親楷模代表」推薦表
填表說明：

一、表內各欄位資料務請詳填，並注意下列事項：

（一）本表為參考範本，各校可自行設計，以A4直式格式彩色列印護貝。

（二）簡要優良事蹟字形大小，請以標楷體，16號字，200字內為原則。

（三）另請於推薦表中，黏貼最近4x6吋光面個人生活照1張。

二、各校於100年4月8日（星期五）前，請將「禮儀楷模代表」推薦表、「孝親楷模代表」推薦表暨「禮儀楷模」學生名冊、「孝親楷模」學生名冊，以聯絡箱080或逕送本市文山區溪口國小訓導處。

三、以上各表如有需要請至溪口國小網站最新消息處下載。

（網址：http://www.skps.tp.edu.tw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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